附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大传染病防控经费补助

资金转移支付2023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重大传染病防控经费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疾控局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重大传染病防控经费预算的通知》（财社〔2022〕137号）和《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疾控局关于下达2023年重大传染病防控经费预算的通知》（财社〔2023〕63号），中央转移支付广西的扩大国家免疫规划、艾滋病防治、结核病防治、血吸虫防治、精神卫生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等经费共计118971万元。年度总体目标为：1.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大于90%。2.有效控制艾滋病疫情，全国艾滋病疫情继续控制在低流行水平，进一步减少结核感染、患病和死亡，切实降低结核病疾病负担，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3.开展血吸虫病查灭螺，降低传播风险。4.推广癌症、心脑血管疾病、口腔疾病等重点慢性病早期筛查和干预适宜技术，健全完善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网络，以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和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为抓手，加强慢性病防控能力建设。加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筛查、登记报告和随访服务，开展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开展农村地区癫疱患者筛查登记和随访管理，提高患者治疗率。5.开展新冠病毒变异监测、病毒性传染病监测、细菌性传染病监测、病媒生物监测、新冠病毒抗体血清流行病学调查；开展鼠疫、人禽流感、SARS等传染病、疟疾及其他寄生虫、饮用水、环境卫生与学校卫生、伤害监测，完成居民健康素养监测、妇幼健康监测、全国青少年烟草流行监测和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下达广西绩效指标主要有：农村癌症早诊早治项目上消化道癌人群筛查例数≥800例；疟疾媒介调查点数量20个；黑热病等其他寄生虫病监测点数量19个；流感和新冠监测的哨点医院数25个；城市污水新冠病毒监测工作城市数量2个；麻风病可疑线索报告率≥90%；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90%；灭螺任务完成率≥90%；包虫病监测任务完成率≥95%:优；≥90%:合格；伤害监测漏报率<10%；饮用水和环境卫生监测完成率≥95%；细菌性传染病网络实验室考核合格率≥80%；病媒生物监测结果分析报告率≥80%；麻风病按规定随访到位率≥90%；艾滋病高危人群（暗娼、男性同性性行人群）检测比例100%；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儿童抗病毒用药比例≥95%；艾滋病免费抗病毒治疗任务100%；肺结核患者治疗任务完成率≥85%；肺结核患者成功治疗率≥90%；病原学阳性肺结核患者耐药筛查率≥90%；临床用血核酸检测覆盖率100%；居民健康素养监测数据合格率≥90%；妇幼健康监测年度质量控制完成率100%；全国青少年烟草流行调查应答率（实际完成调查人数占应调查人数的比例）≥85%；污染物和有害因素的监测样品数的完成率≥90%；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筛查任务完成率100%；农村癫痫防治项目县患者筛查任务完成率100%；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治疗率≥60%；窝沟封闭存留率>85%；死因监测数据规范报告率＞80%；艾滋病疫情处于低流行水平中长期；哨点医院培训满意度≥90%。

（二）区内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2023年中央下达转移支付重大传染病防控经费补助资金118971万元，通过桂财社〔2022〕166号、部门预算社〔2023〕1号、桂财社〔2023〕81号、桂财社函〔2023〕135号分解下达资金到市县和区直相关卫生健康单位。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广西充分利用广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集中财会核算系统进行项目资金核算和管理，实时利用核算系统“决策分析平台”进行监管。2023年国家安排广西重大传染病防控补助资金118971.00万元，支出57157.5万元，支出进度为48.04%。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分配科学性。根据相关规定，重大传染病防控经费补助资金采取因素法进行分配，分配因素包括任务量、工作标准、绩效。2023年，我区严格按照国家工作任务计算并分解下达资金到市县和区直相关卫生健康单位分配资金。资金分配符合转移支付管理制度要求，符合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

2.下达及时性。我区分别于2022年11月21日、2023年7月24日收到中央下达的资金，并分别于2022年12月20日、2023年8月22日通过桂财社〔2022〕166号和桂财社〔2023〕81号等资金文件将资金下达各市县，均在预算法规定的时限要求之内。

3.拨付合规性。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未出现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

4.使用规范性。项目资金严格按照《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医保局 国家中医药局 国家疾控局关于修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5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22〕31号）规范使用资金。

5.执行准确性。专项资金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不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较多情况。存在项目可用资金到位较迟，预算资金执行率较低的问题，下一步业务部门联合财政部门开展联动督导，加强通报、督导力度，督促国库已到位指标能够实际可列支，进一步提升执行率。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全面实施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在分解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加强日常预算执行和绩效监控，执行结束后及时开展绩效评价。2023年全年，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项目资金监管信息化平台开展支出监控，并将日常监管与年度评价相结合，评价结果纳入资金分配，加强绩效评价结果运用。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医疗卫生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8〕67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医疗卫生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桂政办发〔2019〕48号）精神，我区按照承担职责的相关职能部门隶属关系分别明确为自治区财政事权或市县财政事权，由同级财政承担支出责任，足额落实支出责任，并根据“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全面实施绩效管理，保障项目有效实施。我区严格按照预算法要求，在规定时限将各地2023年重大传染病防控补助资金进行分配下达，同时，积极做好项目预算绩效管理。我们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医疗卫生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8〕67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广西医疗卫生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桂政办发〔2019〕48号）精神，明确重大传染病防控项目为中央财政事权，由中央财政承担支出责任。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维持在较高水平。持续巩固免疫规划工作，2023年全区各种免疫规划疫苗针对疾病疫情总体平稳。全区无脊髓灰质炎病例、白喉病例报告，麻疹报告发病率低至0.04/10万，15岁以下儿童乙肝病例数连续多年下降，发病率1.93/10万，15岁以下儿童乙肝病毒感染率＜1%，流脑、乙脑、甲肝、风疹等其他疫苗针对传染病也控制在较低发病水平。持续推进免疫规划各项工作，完成了麻疹、AFP、乙肝、AEFI监测任务数，免疫规划各项工作指标达到国家要求，适龄儿童各种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均≥90%。全面推进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建设。截至2023年12月底，全区共完成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建设1215家。

2.广西持续推动实施防治艾滋病攻坚工程。202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西防治艾滋病攻坚工程（2021-2025年）实施方案》，正式启动广西第三轮防治艾滋病攻坚工程。202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制订印发《广西防治艾滋病攻坚工程（2021-2025年）八大专项工程实施方案》和《2022年广西防治艾滋病攻坚工程考核评估方案》等两个配套文件，扎实推进防治艾滋病攻坚工程，深入实施防治艾滋病宣传教育、社会综合治理、综合干预、学校防治艾滋病教育、扩大检测和治疗、基层体系建设、社会救助、科学研究与技术推广等专项工程，深化艾滋病社会综合治理成效，巩固阻断输血传播和控制注射吸毒传播成果，推进消除母婴传播进程，遏制性传播上升势头，最大限度发现、治疗和管理感染者，将艾滋病疫情持续控制在低流行水平。

3.持续巩固消除血吸虫病成果。目前全区查螺面积约1600万平方米，查出钉螺面积约5.2万平方米，未发现新螺点和感染性钉螺，无血吸虫病病例报告。结合我区实际，联合水利等十部门出台了《广西维持血吸虫病消除状态行动方案（2023-2030年）》（桂卫疾控发〔2023〕15号），实施以强化重点环境钉螺控制、防控输入性传染源为主的血吸虫病综合防治策略。举办2023年广西血防工作会议暨血吸虫病监测技术培训班，同时组织技术专家对横州市、靖西市等进行查灭螺技术指导，全区有关（市、区）血防开展交叉检查及盲样考核活动，维持和提高基层监测技术水平。

4.扎实推进慢性病防控工作。2023年，广西以开展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为抓手，紧密结合卫生城（镇）创建、健康县区创建、文明城市建设要求，不断健全以政府为主导、多部门参与，疾控机构、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三位一体”的慢性病防控机制。全人群死因监测成效处于西部省份前列，2023年全区全人群死因监测工作规范报告率为85.71%，超额完成了国家不低于80%的任务要求。广西居民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调查完成率达102.3%。广西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项目覆盖南宁市、柳州市、桂林市、百色市、北海市、钦州市、玉林市、梧州市等八个城市的医院、社区及（或）乡镇的40岁以上人群，提高了群众对慢病防治意识，减轻了社会的经济负担。
5.扩增哨点，持续开展流感和新冠监测。成立新冠疫情监测预警专班，指导全区构建新冠病毒变异株监测在内的五大监测网络，不断加强完善发热门诊、哨点医院、病毒变异、城市污水等监测系统。2023年将流感和新冠监测哨点医院从17家扩增至34家，依托15家国家级流感监测网络实验室，开展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新冠病毒变异株预警监测。2023年采集检测流感样病例70000余人份，全年共报送本土和输入病例新冠病毒有效基因组序列4000多条。

6.持续开展疟疾及其他寄生虫防治、环境卫生与学校卫生等工作。强化疟疾病例监测，无本地原发、无输入继发病例发生。加快推进肝吸虫等其他重点寄生虫病防治工作，在全区各地积极开展寄生虫病防治宣教活动。举办2023年广西重点寄生虫病防治技术培训班，启动肝吸虫、土源性线虫病监测项目，完成肝吸虫病、土源性线虫病防治试点终期评估县级自评及省级复核工作。稳步推进全区城乡饮用水水质监测，水质监测点持续保持所有乡镇全覆盖，城市市政供水水质综合达标率为98.48%，较2022年达标率（98.28%）持续提高；农村集中式供水水质达标率82.45%，较2022年达标率（79.56%）提高2.89个百分点。开展空气污染对人群健康影响监测与防护、公共场所健康危害因素监测工作。全面开展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工作，监测点覆盖所有县（市、区），监测学校将达到900所，监测学生人数27万人。

7.结核病防控工作取得实效。近年来，结核病疫情总体呈下降趋势，2023年肺结核报告发病率（67.54/10万）分别比2021年（69.74/10万）下降了3.15%，比2020年（70.39/10万）下降了4.05%。2023年学生结核病聚集性疫情稳步下降，累计报告学校结核病1712例，聚集性疫情14起，比2021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16.04%（2039例）和41.67%（24起）。持续推进重点地区结核病主动筛查工作，截至2023年12月31日，20个重点县（市、区）完成62万人的老年人等重点人群主动筛查，共发现肺结核可疑症状和（或）胸片检测可疑者16472人，推介到位14936人，推介到位率为90.68%，病原学检测率为99.42%，推介到位人员中共发现患者1837例，结核病患者检出率为12.30%（1837/14936），纳入治疗1801例，纳入治疗率为98.04%。2023年在南宁、柳州、桂林、百色、梧州、防城港、玉林、贺州及北海九个设区市开展试点减免二线抗结核药物项目，项目新纳入329名耐药结核病患者，减免药品费用达360.18万元。   

8.积极稳妥推进多病原监测。在鼠疫监测方面，依托8个设区市和18个县开展动物间鼠疫监测，共捕获并检测家鼠、野鼠9000多只，开展细菌学、血清学检测和蚤指数检测，未检测到鼠疫菌。在病媒生物监测方面，全区设立70个县级监测点，指导南宁、桂林、北海、防城港、百色市5个国家监测点开展病媒生物生态学、抗药性、病原学监测。全年共完成鼠类标本采集检测1000余份，在致病菌识别网监测方面，依托广西1个区域中心实验室（广西CDC）和11个网络实验室（设区市CDC），开展细菌性传染病症候群、病原特征监测及疫情溯源分析；2023年采集腹泻症候群、呼吸道症候群、脑膜脑炎症候群等症候群及自然疫源性传染病样本9000余份，对阳性菌株进一步开展病原学鉴定、耐药检测、分子分型、基因组学等检测分析。

9.其他重大疾病防治工作有序开展。自2023年2月起，广西组织南宁市和柳州市（2个市），对覆盖城市主城区人口的污水处理厂，分别设置了12个和5个城市污水监测点（共17个监测点），开展每周2次的城市污水新冠病毒监测工作。2023年共采集城市污水水样1000余份，进行新冠病毒定量检测；并对Ct值≤32的污水样本进行基因组测序。监测结果显示，城市污水监测新冠病毒浓度与每日病例报告数、发热门诊就诊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率、哨点监测新冠阳性率等监测指标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1）农村癌症早诊早治项目上消化道癌人群筛查例数≥800例。2023年广西农村癌症早诊早治项目下达任务为肝癌筛查8000人次、鼻咽癌筛查6000例、上消化道癌人群筛查800例，共计14800人次。实际完成人群筛查共计15494例（其中鼻咽癌筛查6386例、肝癌筛查8308例、上消化道癌筛查800例），完成绩效目标任务。

（2）疟疾媒介调查点数量20个，我区全年实际建成疟疾媒介调查点30个，完成绩效目标任务。

（3）黑热病等其他寄生虫病监测点数量19个，我区全年实际建成黑热病等其他寄生虫病监测点19个，完成绩效目标任务。

（4）流感和新冠监测的哨点医院数25个，全年实际设置新冠肺炎网络实验室34个，完成绩效目标任务。


（5）城市污水新冠病毒监测工作城市数量2个，全年实际城市污水新冠病毒监测工作城市2个，完成绩效目标任务。


2.质量指标。

（1）麻风病可疑线索报告率≥90%。按全国麻风病防治管理信息系统统计，2023年广西麻风病可疑线索实际报告率121.0%，已达标。

（2）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90%，全年实际完成值96.8%。

（3）灭螺任务完成率≥90%，全年实际完成值为142.53%。

（4）包虫病监测任务完成率≥95%:优；≥90%:合格。广西无包虫病防治任务。

（5）伤害监测漏报率＜10%，全年实际完成值为7.64%，。

（6）饮用水和环境卫生监测完成率≥95%，全年实际完成值为130.93%。
（7）细菌性传染病网络实验室考核合格率≥80%，全年实际细菌性传染病网络实验室考核合格率100%，已达标。

（8）病媒生物监测结果分析报告率≥80%。广西共5个监测点，2023年各监测点均完成检测结果分析报告提交，实际报告率100%，已达标。

（9）麻风病按规定随访到位率≥90%。按全国麻风病防治管理信息系统统计，2023年广西麻风病实际随访到位率100%，已达标。

（10）艾滋病高危人群（暗娼、男性同性性行人群）检测比例100%，艾滋病高危人群（暗娼、男性同性性行为人群）检测任务完成比例为115.2%，达到考核要求。

（11）艾滋病感染孕产妇及所生儿童抗病毒用药比例≥95%，艾滋病病毒感染孕妇所生儿童抗病毒用药比例为100%，达到考核要求。

（12）艾滋病免费抗病毒治疗任务100%，艾滋病免费抗病毒治疗任务完成率为102.8%，达到考核要求。

（13）肺结核患者治疗任务完成率≥85%。按国家结核病管理信息系统统计，实际治疗任务完成率86.00%，已达标。

（14）肺结核患者成功治疗率≥90%。按国家结核病管理信息系统统计，2022年广西登记的实际肺结核患者实际成功治疗率92.94%，已达标。    

（15）病原学阳性肺结核患者耐药筛查率≥90%。按国家结核病管理信息系统统计，2023年全区应开展耐药筛查实际筛查率95.70%，已达标。

（16）临床用血核酸检测覆盖率100%。艾滋病临床用血核酸检测比例为100%，达到目标值。

（17）居民健康素养监测数据合格率≥90%。顺利完成12个国家监测点的监测任务，12月31日前监测数据网络上报国家系统完成率100%。居民健康素养监测数据合格率为94.30%。

（18）妇幼健康监测年度质量控制完成率达100%。2023年妇幼健康监测年度质量控制完成率100%，达到绩效指标考核要求。    

（19）全国青少年烟草流行调查应答率（实际完成调查人数占应调查人数的比例）≥85%。202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严格按照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的方案，组织开展了分级技术培训、现场指导、质量控制等工作，各项工作均按期按质完成。广西共完成10个县区58所学校8914份问卷，均为有效问卷，未发生投诉、纠纷或严重影响教学事故等问题。10个监测点均于2023年10月30日之前完成调查工作及初步问卷审核，于10月底之前提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未发生延期现象。    

（20）污染物和有害因素的监测样品数的完成率≥90%。按照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和我区监测方案，共安排监测任务12711份。截至2023年12月，监测样品13055份，年度任务完成率102.71%，其中国家任务完成率105.78%，高于绩效目标要求（90%）。    

（21）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筛查任务完成率100%，全年实际完成情况165%。   

（22）农村癫痫防治项目县患者筛查任务完成率100%，全年实际完成情况为101% 。

（23）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治疗率≥60%，全年实际完成情况94%。   

（24）窝沟封闭存留率＞85%。2023年广西共完成窝沟封闭牙数9.97万颗，局部涂氟人数1.67万人，口腔保健知识掌握率达86.3%，刷牙率达90.2%，已完成任务与当年总任务量的比例达90%以上，窝沟封闭3个月后，完好率达到88.5%，已达标。 

（25）死因监测规范报告率＞80%。截止2024年2月29日，2023年21个国家级死因监测点粗死亡报告为7.36‰，规范报告率为85.71%，已达标。   

3.可持续影响指标。

艾滋病疫情处于低流行水平指标完成情况为好，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全区艾滋病感染率0.23%，明显低于1%（国内外文献推荐的艾滋病高流行判断标准），全区艾滋病疫情处于低流行水平，完成情况100%。   

4.满意度指标。    

哨点医院培训满意度≥90%，2023年开展监测预警基层专业人员培训班，共培训550人。哨点医院培训满意度93%，完成绩效目标任务。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